
 

 

 

 

 

山东交通学院 

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

 

 

 

 

产学研合作协议书 

 

 

 

 

 
 

2017 年 3 月 

  



 

 

产学研合作协议书 

甲方:山东交通学院 

乙方: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

为了能够充分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资源共享，突出专业特色，

充分发挥校企合作的优势，适应社会对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

需要，通过加强校企间研究生“产、学、研”合作，培养研究生工

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，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；同时为

企业人才培育、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。甲、乙双方本

着互惠互利、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，决定在

校企合作、科技研发、研究生培养等方面达成如下协议: 

一、校企合作，联合攻关 

(一)甲方针对乙方在公路桥梁、建筑和市政工程等勘察设计中

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和攻关项目，积极向乙方推荐合适的新技术新

工艺、新材料等科技成果(可优惠转让或联合开发);乙方积极组织、

努力推广甲方的技术成果，使其成为乙方的中试基地之一。 

(二)根据乙方提出的需甲方参与合作研究的科研课题，经双方

协商，可成立联合攻关小组或由甲方单独成立课题小组。 

(三)乙方负责提供科研经费，在经费支出方面应有明细表，乙

方有权随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。 

(四)为发挥双方在科研和生产中联合科技优势，双方应积极组

织、协调双方力量组成科研生产联合体，对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项

目、重大科技项目和重要攻关项目等联合攻关联合开发。 



 

 

二、共同组建研究生培训基地 

(一)乙方同意将山东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作为甲方交通运输工程

专业研究生“产、学、研”合作教育基地。 

(二)乙方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前提下，应优先安排甲方师生实

践教学，并为甲方人员提供交通、食宿便利。所需经费按国家有关

规定或双方协商解决。 

(三)实践教学期间，乙方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研究生进行专业

实践教学指导和教育与管理，确保实践教学质量和安全;做好学生的

实习档案管理及时反馈实践情况。根据教学需要，甲方聘请乙方有

关专业技术人员定期到校为研究生开展专题讲座，有关费用双方协

商解决。 

三、资源共享、全面合作 

(一)甲、乙双方根据生产、教学、科研实际需要，优先聘请对

方专业技术骨干为己方的兼职工作人员，参与己方的生产、培训、

科研等工作。双方本着诚信合作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优先保证科研

工作的展开。 

(二)甲方为乙方人员进修、技术培训或技术咨询提供高质量服

务，且费用优惠;甲方对乙方所需要的技术信息和图书资料查询等提

供便利条件。 

四、其他 

(一)双方商定的科技协作项目、实习安排和人才培训，将另行

专用章签订专项协议或合同，明确双方的责任、权力和义务，确保




